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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是关联投资、受托管理、接

受财务资助等，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2010 年 2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许荣茂董事长、许薇薇副董事长、许

世坛董事及周黎明董事因涉及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公司与关

联方日常性关联交易事宜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

略。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是关联投资、受托管理、接

受财务资助等，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茂房地产”）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各项关联交易中，受托管理为 18 万元，房产出租为 41 万元，接受劳

务为 1687.72 万元，接受财务资助为 15.47 亿元，关联投资为 10.69 亿元。 

2010 年 2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许荣茂董事长、许薇薇副董事长、许世坛董事及周黎明董

事因涉及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鉴于世茂房地产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同时，公司与世茂房地产的实际控



制人同为许荣茂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世茂

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方，上述各项事宜均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世茂房地产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29 日，注册于开曼群岛，主要从事投资控

股。世茂房地产及其附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在中国境内进行房地产开发、物业投

资及酒店经营，其股票于 2006 年 7 月 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世茂房

地产间接持有本公司 64.21％的股份，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预计 2010 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是关联投资、受托管理、接

受财务资助等，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及其子公司之

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关联交易类别划分的交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09 年度金额 预计 2010 年度金额

受托管理 世茂房地产及下属企业 - 18 万元 

房产出租 世茂房地产及下属企业 115.96 万元 41 万元 

接受劳务 世茂房地产及下属企业 - 1687.72 万元 

接受财务资助 世茂房地产及下属企业 2.564 亿元 15.47 亿元 

关联投资 世茂房地产及下属企业 4.97 亿元 10.69 亿元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一般包括市场价和协议价二种。关联交易定价主

要依据市场价；如果没有市场价，则按照协议价。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相关交易，将有助于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有利于

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相关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3、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周金伦独立董事、陈松独立董事、胡鸿高独立董事及韩淑



温独立董事对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

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相关关联交易是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2、相关关联交易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于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2 月 5 日 


